
关于对《于田县城镇供水价格调整的通知
(征求意见稿)》征求意见建议的公告

为广泛听取消费者、经营者及社会各界的意见，提高政

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和透明度，为确保供水企业正

常运行，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，保障城镇居民的饮水

安全，做好于田县城镇供水价格定价工作，于田县发改委依

法履行成本监审、价格听证等基础上，起草了《于田县城镇

供水价格调整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就该通知进行公

示并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可通过于田县人民政府官

网（www.xjyt.gov.cn）查阅下载。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

贵意见建议。

一、征求意见及公示时间：2024 年 3 月 6 日至 4 月 4 日

（30 天）。

二、征求意见方式：公示期间，可通过以下途径提出建

议：

（一）通过电话方式，电话：0903-6812004

（二）通过传真方式，传真号：0903-6812004

（三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，电子邮箱：936107797@qq.com

附：于田县城镇供水价格调整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联系人：古丽妮尕尔·艾尔肯

联系电话：0903-6812004

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6 日

mailto:936107797@qq.com


于田县城镇供水价格调整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确保供水企业正常运行，推进城市价格改革，发挥价

格杠杆调节供需作用，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，根据《政

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《城

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在依法履行成本监审、价格

听证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等基础上，经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

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调整于田县城镇供水价格，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供水价格范围及分类

根据供水使用性质，我县城镇供水按居民生活用水、非

居民用水、特种用水三类分别定价。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

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。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、经营服务

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等）等。行政事业单位、学校、

医院、敬老院，儿童福利院、部队等参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

格执行；特种用水主要指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、矿泉水、

饮料等用水，洗车、洗浴、游泳馆等娱乐场所用水以及建筑

工程施工用水等。具体分类价格以附件《于田县城镇供水分

类水价表》为准。

二、价格调整的依据

根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

目录的通知》（新政发[2023]34 号）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

审办法》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[第 45 号][第 46 号]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等有关部门印发《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》



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我县按照“补偿成本、合理收益、优质优

价、公平负担”的原则，结合用水户承受能力和水利工程良

性运行的因素制定城镇供水分类水价。

三、调整后供水价格

居民用水价格基本水价由 4.27 元/m³调整为 3.43 元/m³，
到户价执行阶梯水价。其他分类水价以附件《于田县城镇供

水分类水价表》为准。

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

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17〕198 号）规定，城

镇居民用水实施阶梯水价，水量设置采取按户定量的方式，

以家庭户人口数 4 人为单位，人均月用水量 3m³作为定量基数

（基本水量），对超过户均人口水量的家庭可按照相关证明

相应增加用水量。按 3m³/户·月为基准，人均月用水量超过

3m³的，按 4.27 元/m³收取水费。

四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对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水，如学校、幼儿园、

社会福利机构、养老机构、部队等暂不执行居民用水阶梯水

价制度。

（二）对易地搬迁点位居民生活用水按照农村居民生活

用水 2 元/m³标准执行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快完善供水计量设施配套和改造，相关单位要

做好新建小区供水管网计量设施的配套，推进老旧小区“一

户一表”改造和供水管网设施的建设，加快完善计量设施，

确保水价改革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不断提高供水服务质量，供水企业要加强经营管



理，不断提高抄表到户率，拓宽缴费渠道和缴费方式，切实

做到抄表到户、结算到户、服务到户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

质量，确保供水水质、水压等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，进一步

保障城镇供水安全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，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涉及面广，政

策性强，供水企业要向用水单位和居民做好宣传节水工作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按规定做好价格公示，自觉接受相关部

门和社会监督，确保城镇供水价格调整顺利实施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XX 月 XX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，原于

政办发[2021]16 号《关于调整于田县城市供水及污水处理费

实行阶梯水价有关事宜的通知》文件同时废止。期间如有调

整，按照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要求进行调整，适用范

围为于田县城镇供水所有用户。

于田县城镇供水分类水价由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

执法监督，监督电话 6812315、12315。

附件：于田县城镇供水分类水价表

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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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于田县城镇供水分类水价表
单位：立方/元

分类 具体事项 综合水价 备注

居民

生活

用水

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3.43

实施阶梯水价：按 3m³/人·月为

基准，人均月用水量超过 3m³的，

按 4.27 元/m³收取水费。

易地搬

迁点位

居民生

活用水

新华嘉园小区

2

温馨家园小区

工业园区新家园小

区

工业园区保障房

非居

民用

水

工业用水（工业园区及企业） 2

经营服

务用水

酒店 5.92

餐饮类 5.92

行政事

业单位

用水

学校

3.43

医院

敬老院，儿童福利院

行政事业企业单位

单位、部队

市政用

水

（环卫、

绿化）

街道路边绿化带

（包括工业园区绿

化带）

0.3

单位绿化、住宅小区

绿化
2.51

特种

用水

洗车店 5.92

娱乐场所 5.92

足疗店 5.92

工程施工 5.92


